
1

证券代码：688808 证券简称：联讯仪器 公告编号：2026-010

苏州联讯仪器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变更注册资本、注册地址、公司类型、修订

《公司章程》并办理登记机关变更登记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苏州联讯仪器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6 年 5 月 27 日召

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、注册

地址、公司类型、修订<公司章程>并办理登记机关变更登记的议案》。现将有关

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注册资本、注册地址、公司类型变更情况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《关于同意苏州联讯仪器股份有限公司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〔2026〕197 号）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

人民币普通股 2,566.6667 万股，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本次发

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，并出具《验资报告》（容诚验字[2026]230Z0046

号）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，公司股票于 2026 年 4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

科创板上市。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7,70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

10,266.6667 万元，公司类型由“股份有限公司（非上市、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”

变更为“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）”，具体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变更登记为准。

此外，为适应公司实际经营需求，公司计划变更注册地址，由苏州高新区湘

江路 1508 号 5 幢变更为苏州高新区泰山路 315 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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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修订《公司章程》情况

为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

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并结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

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实际情况，公司将对《苏州联讯仪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部分内容进行修订，具体修订内容如下：

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

第 三

条

公司系在苏州联讯仪器有限公司的基

础上以发起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，

并在苏州市行政审批局注册登记，取得

营 业 执 照 ，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
91320505MA1NK4RYXT。

公司系在苏州联讯仪器有限公司的基础上

以发起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，并在苏

州市行政审批局注册登记，取得营业执照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5MA1NK4RYXT。

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28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

管理委员会注册，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

民币普通股 2,566.6667 万股，于 2026 年

4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。

第 五

条

公司住所：苏州高新区湘江路 1508 号 5

幢；邮政编码：215004。

公司住所：苏州高新区泰山路 315 号；邮

政编码：215004。

第 六

条
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,700 万元。

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,266.6667 万

元。

第 八

条

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为公司

的法定代表人，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董事

或者总经理辞任的，视为同时辞去法定

代表人，由董事会过半数选举产生。

法定代表人辞任的，公司将在法定代表

人辞任之日起三十日内确定新的法定

代表人。

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，为公司的

法定代表人，董事长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

务。董事长辞任的，视为同时辞去法定代

表人。

法定代表人辞任的，公司将在法定代表人

辞任之日起三十日内确定新的法定代表

人。

第 二

十 一

条

公司股份总数为 7,700 万股，全部为普

通股。

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总数为

7,700.00 万股，全部为普通股；公司首次

公开发行后的股份总数为 10,266.6667万

股，全部为普通股。

第 二

百 一

十 二

条

本章程自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生效，但涉

及上市公司的特有规定自公司首次公

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（A 股）并在

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后生效。自

本章程生效之日起，公司原章程自动失

效。

本章程自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生效，自本章

程生效之日起，公司原章程自动失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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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上述修订内容外，《公司章程》中其他条款不变，最终以登记机关核准及

备案情况为准。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，并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

或其授权代表办理上述事项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、《公司章程》备案等相关事宜。

特此公告。

苏州联讯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5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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